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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举办全市首届中小学校歌大汇唱的通知 
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、市直各中小学： 

作为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载体和有效途径，创作、演唱校歌

愈来愈受到各中小学校的重视，并已成为中小学校教育教学工作

的一项重要内容。校歌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学校的办学理念和文化

底蕴，不仅有利于塑造师生良好的道德情操，还有利于营造积极

向上的校园文化氛围。为进一步加强校园文化建设，发挥校歌在

校园文化建设中的独特作用，泉州市教育局、泉州电视台拟联合

举办“艾艾屋杯”2012 泉州市首届校歌大汇唱。现将有关事项通

知如下： 

一、活动名称：泉州市首届中小学校歌大汇唱 

二、活动主题：爱国荣校 

三、主办单位：泉州市教育局  泉州电视台 

四、活动时间：2012 年 3 月—6月 

五、活动内容：泉州市首届中小学校歌大汇唱活动分为两个

阶段： 



 

 

第一阶段：3 月下旬——5 月底，在泉州电视台官方网站“泉

视界”（www.qztv.cn），开设专版，展播参加本次活动的校歌，可

以是视频、音频格式。在展播专版设置网络投票，让观众互动参

与，评选出观众喜爱的校歌。 

第二阶段：由主办方组织专家评审组，根据参与学校的校歌

视频、音频、现场演唱等形式，评审出 12--18 所中小学（具体数

目待定），参加 6月初（具体时间与演唱要求另行通知）在泉州电

视台演播厅举行的“艾艾屋杯”2012 泉州市首届校歌大汇唱现场

演唱、颁奖活动。 

六、报送时间与注意事项： 

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各遴选推荐 4--6 所学校的校歌按下列

要求于 2012 年 4 月 20 日前统一报送泉州市教育局体育卫生与艺

术教育科，市直参展的中小学校的校歌直接报送。因时间紧、任

务重，请各地各校高度重视，确保按时报送。 

（一）Word 文档：①学校名称、简介（含：校训、办学时间

等，200 字）。 

1、校歌词曲。 

2、校歌简介（含词、曲作者介绍、创作年代等，200 字）。 

（二）校歌演唱视频（DVD）或音频（CD）。 

（三）Word 文档以电子文档（邮件或光盘）和纸质文件同时

报送。联系人：赵艺玲，电话：22767196，Email:352092265@qq.com。 

七、活动要求： 

（一）加强领导。各中小学校要将校歌作为校园文化的一枚

闪光名片，精心打造，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中小学校要高度重视

校歌在校园文化建设、提升学校办学品位中不可替代的作用。已

有校歌的学校，要努力进行提升、提炼，使校歌能充分反映学校



 

 

的办学精神和特色；没有校歌的学校，要积极创造条件、组织力

量进行创作，并做好校歌演唱的普及、推广工作。 

（二）讴歌时代。通过校歌的创作、演唱，讴歌伟大的时代、

美丽的校园，幸福的生活。要使体现时代特征、学校特色，旋律

优美，富有感染力，易于演唱，便于传播，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

值体系和治校精神的校歌在校园回荡，成为校园文化一道亮丽的

风景，激励师生前行。 

（三）重在落实。各中小学校要将师生演唱校歌作为校园文

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抓手，落实到位。学校应在升旗后以及大型集

会（活动）正式开始前组织全体师生同唱校歌，通过师生同唱校

歌，凝聚人心、振奋精神，激发广大师生的爱国爱校热情和民族

自豪感。平时课间和课外活动时间，还可以通过校广播站、校园

网等方式反复播放校歌，使师生经常接受校歌的熏陶和教育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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